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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我单位根据国家环保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等相关规定，本着公开、平等、广

泛和便利的原则，按照程序合法性、形式有效性、对象代表性、结果真实性的要

求，开展本次公众参与调查与评价工作。

为了让公众充分了解项目建设给本地区社会环境带来的影响，我单位在环评

初期和报告书编制过程两个阶段分别采取网上公示、报纸公示、现场公示及问卷

调查的方式进行了项目公示与公众参与调查工作，已达到在公众基本了解项目工

程性质、规模和内容，以及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的基

础上，广泛听取公众对本项目实施的认知和态度的目的。

公示地点选择在传播范围较广、开放性较强的网络媒体、建设项目所在地公

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及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公众通过电话、电子

邮件、传真、信函等方式向我单位反馈意见；公众参与调查主要对象为受建设项

目影响的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当地的人民群众，以充分听取公众意见。

经收集、整理、统计后表明本次公众参与调查结果为“被调查对象对本项目

建设持赞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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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天津泉泰生活垃圾处理有限公司委托天津农环友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5月 17日在天津农环友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nhyheia.com/）发

布了信息公示——新建天津市宝坻区餐厨垃圾处理中心（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

价第一次信息公示，公示期 10个工作日。公布了建设项目名称、选址、建设内容

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以及联系方式、项

目公示期间公众意见受理方式（包括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

方式和途径）。

首次公开的主要内容及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对首

次信息公开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等相关要求，在环评初期阶段进行了首次网上公示（http://www.nhyheia.com/）。

网上公示截图见 2.2-1。公开的网络载体为天津农环友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网站，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对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网络平台载体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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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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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其他

无

2.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首次网上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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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天津泉泰生活垃圾处理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8月 20日在天津农环友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nhyheia.com/）发

布了信息公示——新建天津市宝坻区餐厨垃圾处理中心（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

价第二次信息公示，公示期 10个工作日。公布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

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

征求意见稿公示主要内容及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

对征求意见稿公示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等相关要求，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

成后进行了第二次网上公示（http://www.nhyheia.com/），公示截图见 3.2-1。公开

的网络载体为天津农环友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网络平台载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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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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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等相关要求，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

成后，应“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

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本项目在 2021年 8 月 31日和 9月 1日于每

日新报进行 2次公示，每日新报属于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载体

的要求。公示截图见图 3.2-2~图 3.2-5。

图 3.2-2第一次报纸公示的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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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第一次报纸公示情况图

图 3.2-4第二次报纸公示的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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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 第二次报纸公示情况图

3.2.3 张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等相关要求，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

成后，应“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

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本项目在 2021年 8月 20日于八台港村、

西蛤窝村、东庄村以及建设项目厂址处张贴公告，张贴公告的地点均为建设项目

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对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现场张贴公告的要求。

公示截图见图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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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厂址 西蛤窝村

八台港村 东庄村

图 3.2-6 张贴公示情况图

3.2.4 其他

为进一步让公众了解本工程的概况，广泛征求公众意见，我单位主要采取了

公众参与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2020年 7月 17日，我单位在项目所在区域附近村

庄和当地人民群众中调查走访，发放公众意见表 50份，公众意见表均是公众自由

填写，自愿交回，回收的公众意见表全部纳入统计，不做任何选择和修改，共计

回收 50份公众意见表，回收的公众意见表见附件。具体调查内容见公众意见表（图

3.2-7~图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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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7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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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8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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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公示期间，公众如需查阅环评报告书或其他资料，可致电建设单位或环评单

位，也可登录公示网站（http://www.nhyheia.com/）下载报告书公示稿。报告书纸

质报告查阅场所位于天津市宝坻区口东街道东庄子村村北侧，天津泉泰生活垃圾

处理有限公司内，公示期间没有公众对报告书进行申请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第二次网上公示、报纸公示以及现场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根据回收的公众意见表，被调查者对本项目的建设均无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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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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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在网站公示、报纸公示及现场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发放

公众意见表期间，回收有效公众意见表 50份，根据公示期间问卷调查统计结果分

析，被调查对象对本项目建设持赞同意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本次公众参与公示及问卷调查期间，未收到相关异议或者反对建设的情况，

因此，不涉及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本次公参调查，无未采纳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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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

6.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资料

本次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放在天津泉泰生活垃圾处理有限公司，查阅地点：

天津市宝坻区口东街道东庄子村村北侧，查阅联系电话：022-22567500。

6.2 公众参与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公众参与公示和公参说明公开工作中涉及政府文件和个人隐私的信息没有公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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